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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背景

上海海事大学 

法学（海商法）学士 & 法学（国际

法）硕士

陈柚牧
高级合伙人

上海办公室

业务领域

航运与航空、保险与再保险、争议解决与仲裁

工作履历

2006 - 至今 
上海功承瀛泰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主任
瀛泰夏礼文联营办公室 管理合伙人
1999 - 2006 
上海华利律师事务所 
律师/合伙人

基本信息

陈柚牧律师专注于为国际和国内客户提供实用、全面的解决方案。他是钱伯斯推荐

的领先律师，客户评价其为“一名‘声誉卓著’的律师，并赞扬其商业意识。”

陈柚牧律师擅长处理复杂的商业诉讼和非诉案件，为船东、船东互保协会、保险公

司、船厂、大型航空公司、综合物流企业、进出口商和融资租赁公司成功处理了很

多复杂并具重大影响力的案件，并且多次代表客户在伦敦、新加坡及香港等地仲裁

机构处理重大涉外商事案件。深受客户、法院和司法局等相关机构的广泛好评，经

手处理的很多案件被推为典型案例公布。

陈柚牧律师目前担任全国律师协会海事海商业务研究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上海市浦

东新区委员会、浦东新区人民政府、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委员会法律

顾问、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上海经贸商事调解中心特聘调解员等职务。

《钱伯斯亚太指南2020》中，客户评价其为“一名‘声誉卓著’的律师，并赞扬其商业
意识。”

《钱伯斯亚太指南2019》评价：他“因处理由碰撞、船舶贷款执行和造船引起的纠纷
的丰富经验，受到同行和客户的广泛认可。他定期参与跨境案件。”

《钱伯斯亚太指南2017》评价：“陈柚牧律师是一位受广泛认可的律师，受访者表示
他‘相当出色’。”

《钱伯斯亚太指南2015》评价：陈柚牧律师“被客户高度认可，其中一位评价道，‘当
我们遇到难办的案子时，总会去找他。’他拥有突出的处理大型纠纷的业务能力。”

代表业绩

合规与反制裁领域：

· 2020年3月，美国国务院宣布，根据13846号行政命令的授权，对九家“故意从伊朗购
买、销售、运输或推销化工产品”的实体和三个个人实施制裁。名单中，君正物流下
属企业上海傲兴船舶管理有限公司也在列。君正集团是中国最大、全球排名前列的

化学品船船东，被制裁势必导致其商业化运营和国际化发展受到重大影响。本所以

及夏礼文律师接受委托共同处理此案，协助君正集团制定信息披露以及合规文件、

准备证词以及与美国律师沟通，最终成功协助客户使得客户顺利被移出制裁名单。

这让本案成为了中国民营企业合理利用法律规则，维护自身权利的首例案件。0318



制裁应对这一案例，也是近年来中国企业通过对美申诉，在未支付任何和解罚款、

未附带任何后续条件的前提下，获得美国经济制裁措施的全面解除的极少样本之一

；

· 针对俄罗斯制裁合规项目，为君正物流提供相关法律服务，包括就涉俄业务欧盟及
美国制裁风险出具评估报告及合规建议，协助起草标准制裁合规条款，并提供必要

的合规培训，评估合规风险等；

· 协助某国有企业就内部制裁风险管理体系及制度进行风控及合规审查，协助建立有
效的业务合规体系，保护企业商业秘密。

保险与再保险领域：

· 协助美国丘博保险集团（Chubb）处理网络保险索赔案。本案中，因生产线控制系
统软件出现错误，导致生产线停产误工。这一事件给被保险人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此外，我们还协助一家外国保险公司进行了中国网络保险政策的翻译和落地；

· 代表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航运保险运
营中心处理“Sagan”轮海上保险合同纠纷案。对方在我委托人处投保船舶定期保险，
后该轮发生搁浅事故，对方向我委托人索赔船舶全损赔偿人民币30,648,960元及其利
息、船舶施救费3,559,866.49美元及其利息、关联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66,395元、司
法评估费人民币75,000元、以及本案案件受理费。过上海海事法院一审审理和上海市
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法院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此案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公

报》案例2022年第12期；

· 代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航保中心承办其与泰州三福船舶工程有限公司
船舶建造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经过最高人民法院再审结案。此案为我国船舶建造保

险第一案，被最高院评选为2017年度十大海事审判典型案例之一，同时入选“2018年
《商法》CBLJ杰出交易”。

海事海商领域：

· 代表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就“雪龙”号的救助提供法律意见，成功完成对“雪龙”号受困
南极冰区的救助，避免了巨额的救助费用；

· “海运漓江”轮案是涉及镍矿货物运输安全问题的第一案，本所代理该轮所有人，在
原告方国内收货人向被告该轮所有人索赔损失案件中，经过一审、二审和最高人民

法院再审，最终抗辩成功，原告的全部诉请被驳回。

社会活动

·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海商海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 中共上海市浦东新区委员会、浦东新区人民政府、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
理委员会法律顾问；

· 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 上海经贸商事调解中心特聘调解员；

· 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国际仲裁中心）仲裁员；

· 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 华东政法大学律师学院特聘教授；

· 大连海事大学保险法客座研究员；

· 上海海事大学客座教授；

· 上海市航海学会第十届海事法律专业委员会委员。

荣誉与资质



· 2024年，荣获首届“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先进个人”称号；

· 2012-2024年国际权威法律评级机构钱伯斯（Chambers & Partners）亚太地区海商 海
事领域“领先律师”；

· 2022-2023年，权威客户指南 Legalband 中国顶级律师排行榜海事海商领域“第一 梯
队”律师；

· 2021-2023年，连续荣登由中国交通报社联合航运界网共同评选的“年度最受航运 界
关注的 100 位中国人”榜单（简称“中国航运百人榜”）；

· 2022年 国际权威法律评级机构 The Legal 500 亚太地区航运领域“领先律师”；

· 2019年入选司法部《全国千名涉外律师人才名单》；

· 第六届“浦东新区十大杰出青年律师”。

著述与文章

· 俄乌冲突对海上能源运输保险的影响（此文收录于《中国法学会信息》2023年第1
期，并得到国家领导人肯定性批示）；

· 《长江江苏段船舶定线制规定（2021年）》修正要点及影响；

· 尘埃尚未落定：评最高院首例船舶建造险案判决；

· “海运漓江”红土镍矿安全运输第一案；

· “世外桃源”轮船舶建造合同纠纷案；

· “雪龙号”救助。


